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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立目的

山东兰陵是荀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荀子作为中国古代

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和著作具有不可替代的研

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由于其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对于荀

子的专题研究，应以学术研究为先导。其次，荀子与兰陵当

地的文化历史具有不可分解的渊源，因此，对于兰陵文化与

荀子关系的研究，以及兰陵当地特色文化的研究，也是兰陵

文化研究，促进兰陵文化振兴，为文化振兴提供源头活水的

重要内容。

二、宗旨及任务

该专项基金立足山东，旨在促进荀学研究创新与兰陵文

化研究，通过学术研讨、学术结集等方式，总结发布学术成

果，促进荀学传播，扩大荀学与兰陵文化影响力。

三、专项基金实施内容

1.发展、传播和弘扬兰陵文化。

2.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3.促进兰陵文化、荀子文化融入儒学创新发展体系。

4.共同促进儒学人才和兰陵文化人才的培养。

5.面向海内外热衷于荀学与兰陵文化、齐文化以及中国

哲学的专家学者提供学术研究平台，成果公开，社会共享。

四、实施地域及受益对象

专项基金将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团结热



心公益事业的力量，搭建公益平台，实施地域及受益对象如

下：

（一）实施地域

中国

（二）受益对象

海内外热衷于荀学与兰陵文化、齐文化以及中国哲学的

专家学者

五、专项基金推进计划

1.2014 年 3 月，捐赠资金 100 万元，成立中国孔子基金

会兰陵文化专项基金；

2.在原有资金基础上，加大募捐力度，持续注入资金，

不断扩大基金规模，为兰陵文化的研究阐发注入强大动力。

六、专项基金解决的问题与社会效益

（一）解决的问题

起始资金由兰陵县委县政府募集，后续基金会将建立专

项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充分整合资源倡导社会捐赠，解

决文化项目的资金需求。

（二）社会效益

立足山东，促进荀学研究创新与兰陵文化研究，总结发

布学术成果，促进荀学传播，扩大荀学与兰陵文化影响力。

七、专项基金的募集、使用及管理



根据《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国孔子基金会章程》、《中国孔

子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等法律和规定的要求。

（一）募集

1. 起始资金由兰陵县委县政府募集，不低于 100 万元。

2.项目后续资金，面向社会募集，接受社会各界的捐赠。

3.通过公益活动、公益演出等拓展新的捐赠渠道。

（二）使用

基金款项的使用，由专项基金管委会提交书面资金使用

申请及详细预算，经基金负责人审核后，报分管领导批示，

由基金会统一拨付。

（三）管理

1.基金会指定捐赠账户，接受社会捐赠，并向捐赠人开

具“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企业可享受应纳税所得额税

前扣除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2.基金会按“专款专用、规范管理、公开透明”的原则，

对基金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3 专项基金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

十，严格按照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进行，对各项具体活

动进行备案。

4.基金会配合审计部门做好项目审计工作。


	二、宗旨及任务  
	该专项基金立足山东，旨在促进荀学研究创新与兰陵文化研究，通过学术研讨、学术结集等方式，总结发布学术成
	三、专项基金实施内容
	1.发展、传播和弘扬兰陵文化。
	2.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3.促进兰陵文化、荀子文化融入儒学创新发展体系。
	4.共同促进儒学人才和兰陵文化人才的培养。
	四、实施地域及受益对象
	（一）实施地域
	（二）受益对象

	五、专项基金推进计划
	六、专项基金解决的问题与社会效益
	七、专项基金的募集、使用及管理

